
北京市城市照明管理规定实施意见

为全面贯彻落实《城市照明管理规定》(住房和城乡建设部[2010]

第 4号令，以下简称《规定》)的各项规定，进一步加强本市城市照

明的管理，提升首都城市照明质量和服务水平，根据《北京市市容环

境卫生条例》、《北京市夜景照明管理办法》(京政办发[2008]27 号)

和《北京城市道路照明发展指导意见(试行)》(京政容发[2010]136

号)，提出以下意见：

一、指导思想

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，遵循“人文北京、科技北京、绿色北京”

的发展理念，以保障道路照明、适度完善景观照明为基础，以提升城

市照明安全、节能、高效运行、服务及管理能力和水平为目标，注重

城市照明规划、建设、运行全过程的监督管理。结合目前城市照明面

临的重点难点问题，明确相关要求和法律职责，规范建设、运行和管

理秩序，推动北京城市照明科学、有序、规范发展。

二、主要工作

(一)提高规划控制能力。

1.市级城市照明行政主管部门依据城市总体规划，组织编制本市

城市照明专项规划，并根据专项规划编制区域城市照明控制规划及重

点地区城市照明详细规划，根据工作实际组织实施。

重点地区包括：长安街及其延长线沿线；中轴线(即永定门城楼

至奥运中心区北端)沿线；二环路、三环路、四环路、高速路以及市

政府确定的其他区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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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区级城市照明行政主管部门根据本市城市照明专项规划及区

域城市照明控制规划，编制本辖区城市照明详细规划，并经市级城市

照明行政主管部门组织专家评审后实施。

3.市区两级城市照明行政主管部门应依据城市照明专项规划及

详细规划，实施城市照明设施建设管理工作。

4.城市照明规划编制单位应具备照明、规划专业资质。

5.编制城市照明规划，应当根据区域特色，合理布局、总体协调，

处理好道路照明和景观照明的关系，落实节能、环保及安全要求，调

整过度照明和不均衡照明，统筹城乡照明，实现照明层次优化、控制

管理有力、科学协调发展。

6.经批准的城市照明规划应公布实施。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

变更。确需变更的，应当按照规定程序审查批准。

7.本市城市照明规划区域内的建筑物、构筑物、道路、广场、绿

地等，应当按照规划要求建设、运行和管理城市照明设施。

(二)加强景观照明行政许可工作。

1.市、区(县)两级城市照明行政主管部门依照相关规定开展景观

照明行政许可工作。

2.本市景观照明行政许可范围分市、区两级。其中，市级城市照

明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审查批准的范围如下：长安街及其延长线(西起

五棵松桥东至四惠桥)沿线；中轴线(南起永定门城楼北至奥运中心区

北端)沿线；二环路、北三环路、北四环路、东四环路(四元桥至四惠

桥)和机场高速路；中南海周边地区、钓鱼台周边地区、正义路和台

基厂路沿线；金融街和北京商务中心区；市政府确定的其他区域。

区(县)级城市照明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审查批准的范围为本区县

行政区域内，除市级审查批准范围以外的其他区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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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本市景观照明建设方案应当按照相关行政许可要求，经市或者

区、县市政市容行政主管部门审核同意后，方可实施。

4.在景观照明行政许可工作中，充分发挥专家作用，全面实施专

家论证制度。

(三)规范城市照明建设工作。

1.从事城市照明工程勘察、设计、施工、监理的单位应当具备相

应的资质。相关专业技术人员应当依法取得相应的执业资格。

2.城市照明设计方案应当依据城市照明规划，符合所在区域的需

求，符合国家有关标准规范，并体现技术先进、经济合理和节约能源

的要求。

3.从事城市照明工程的建设、勘察、设计、施工、监理等单位

要严格遵守相关法律、法规、规章及标准、规范，应充分考虑居民生

活、交通安全、市容环境、园林绿化和文物保护等因素，并征求相关

管理部门意见，满足环保、节能和安全等要求。

4.城市道路照明设施作为必要审查内容纳入新建、改建、扩建道

路或者道路配套工程项目批准、方案审查、施工许可和竣工验收等事

项，根据《北京市城市道路照明管理联动工作办法》(京政容发

[2011]77 号)，保障城市道路照明设施与城市道路及其配套工程同步

设计、同步建设、同步交付使用，确保新建、改建和扩建城市道路功

能照明装灯率达到 100%。竣工后，建设单位应当按照要求，及时办

理移交手续。

5.城市照明设施在设置时应充分考虑眩光影响，避免对群众的正

常生产、生活以及生态环境、古建筑带来不利影响。

(四)提升城市照明节能水平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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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市区两级城市照明行政主管部门应当根据城市照明规划，制定

照明节能计划和节能技术措施。

2.城市照明所用的光源、灯具、配电线路等设备的技术指标应满

足相关节能等技术标准。在新建道路照明中禁止使用多光源无控光器

的低效灯具，在景观照明中严禁使用强力探照灯和大功率泛光灯等产

品。

3.城市照明所用的光源、灯具、配电线路等设备的技术指标应

满足相关节能等技术标准。在新建道路照明中禁止使用多光源无控光

器的低效灯具，在景观照明中严禁使用强力探照灯和大功率泛光灯等

产品。

4.城市照明的建设单位和运行维护管理单位应建立和完善分区、

分时、分级的照明节能控制措施，坚持并推进“半夜灯”等节能控制

方式。

5.各级城市照明行政主管部门应支持照明科学技术研究，提高城

市照明的科学技术水平。探索合同能源管理等先进节能管理方式，推

广高效、节能、环保的照明新技术、新产品应用。

6.城市照明行政主管部门定期开展节能教育和岗位节能培训，宣

贯节能计划、措施、标准及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，提高城市照

明节能水平。

(五)提升城市照明运行维护和服务水平。

1.市区两级城市照明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建立健全各项规章制度

和标准规范，加强监督管理，开展运行维护培训宣传工作，提升本市

城市照明行业的运行、维护水平。

2.城市照明设施的管理和维护单位应按照国家、地方及行业有关

技术规范，实施城市照明设施的日常维护与管理工作，确保城市照明

设施运行状态安全、良好。发现在所管辖的城市照明设施上擅自搭挂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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敷设线缆及其他设施，应当及时采取措施清除，不能清除的应当及时

向城市照明行政主管部门报告。

道路照明主干道的亮灯率应达到 98%，次干道、支路的亮灯率应

达到 96%，道路照明设施的完好率应达到 95%；景观照明设施亮灯率

应达到 99%，景观照明设施的完好率应达到 90%。

3.城市照明设施的开启应满足城市运行、百姓出行和首都重要活

动需要。开灯时间由市级城市照明行政主管部门确定。其中，道路照

明应在综合考虑地理位置、季节变化等因素的基础上，实施人性化开

关灯；景观照明应根据相关法规规定开关，并根据首都重要活动需要，

合理安排临时开关时间及等级。

4.城市照明运行维护单位应逐步推进照明智能化控制建设，科学

规范控制照明开关。在雨、雪、雾等异常天气和保障重大活动等特殊

情况时，能够及时开关设施，满足照明需要。

5.城市照明行政主管部门要组织运行维护管理单位建立健全城

市照明应急工作体系，制定应急工作预案，落实应急责任制；在用电

紧张时，确保城市道路照明等功能照明的正常运行，适度关闭景观照

明设施。

6.城市照明设施维护单位应当定期对照明灯具进行清扫，改善照

明效果，保证照明设施美观整洁。

7.在城市照明设计时，应当充分考虑避免树木生长产生的遮挡影

响。市区两级城市照明行政主管部门应当与园林绿化部门建立联动机

制，妥善解决道路照明与树木生长的矛盾。

8.市区两级城市照明行政主管部门及运行维护管理单位应当及

时落实群众来电、来信、来访反映的问题，根据实际情况，搭建便民

服务平台，健全服务反馈机制，提高城市照明的群众满意度。

(六)保护城市照明设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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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任何单位和个人都应当保护城市照明设施，不得实施影响城市

照明设施正常运行的行为。

2.任何单位和个人都应当保护城市照明设施，不得实施下列行

为：在城市照明设施上刻划、涂污；在城市照明设施安全距离内，擅

自植树、挖坑取土或者设置其他物体，或者倾倒含酸、碱、盐等腐蚀

物或者具有腐蚀性的废渣、废液；擅自在城市照明设施上张贴、悬挂、

设置宣传品、广告；擅自在城市照明设施上架设、敷设线缆，安置其

它设施或者接用电源；擅自迁移、拆除、利用城市照明设施；其他可

能影响城市照明设施正常运行的行为。

3.因道路改造等原因需要拆除、迁移道路照明设施，施工单位应

配合道路照明运行维护单位，采取临时照明等有效措施，确保道路照

明各项指标满足标准规范要求，同时将施工情况及保障措施报市区两

级城市照明行政主管部门。

三、监督管理要求

1.市区两级城市照明行政管理部门应当建立健全规章制度，以推

进城市绿色照明为重点，强化节能管理，抓好规划、建设、运行及维

护等环节，利用信息化技术手段，加强城市照明运行维护单位日常工

作监督管理，完善城市照明设施台帐建设，保证城市照明设施的完好

和正常运行。

2.市级城市照明行政主管部门定期对区(县)城市照明节能工作

进行考核。

3.城市照明行政主管部门可结合工作实际，对在城市照明节能工

作中做出显著成绩的单位和个人给予表彰或者奖励。

4.违反本实施意见的，按照《城市照明管理规定》、《北京市市

容环境卫生条例》的有关规定实施行政处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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